
相关企业要自觉优化服务，租赁人骑行前要认真检查车辆情况C 【法官提醒】
法官提醒，相关企业要自觉优化

服务，努力为公众提供绿色安全的骑
行服务，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共享
电动车租赁人骑行前要认真检查车辆
情况，骑行中注意自身安全。

“本案裁判从经营者对其产品负
有人身安全保障义务的一般原理出
发，论证了共享电动车提供者负有配
置安全头盔的从合同义务，并在此基
础上，划定了消费者、经营者和共享平

台之间的法律责任边界。”华东政法大
学教授曾大鹏表示，本案裁判对于规
范共享电动车市场，正确理解和适用
相关法律法规具有积极作用。

据《人民日报》

租赁人应对自身损害承担主要责任B【法院判决】
对于平台经营者而言，电子商务

法规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销售的商品
或者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财
产安全的要求，或者有其他侵害消费
者合法权益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的，
依法与该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
任。”“网络平台公司作为平台经营者，

负有运营指导管理的义务，应当对 A
公司提供的车辆是否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进行审核，但网络平
台公司未尽到审核义务，未采取必要
措施，应对有关损失承担连带责任。”
顾正阳表示。

既要绿色出行，更要安全出行。
在本案中，小刘明知车辆未配置头盔、

没有牌照仍租赁驾驶，驾驶过程中未
尽到安全注意义务，法院认定其自身
过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小
刘应对自身损害承担主要责任。最
终，法院判定小刘对其损失承担 70%
的责任，A公司对小刘的损失承担30%
的赔偿责任，网络平台公司承担连带
责任。目前，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租赁人因车辆侧翻造成头皮撕裂伤【骑行事故】A
小刘在某网络平台上租赁了A公

司的共享电动车一辆。骑行中，小刘
因车辆侧翻造成头皮撕裂伤，被送至
医院治疗。小刘认为，其租赁的共享
电动车未配置安全头盔、没有登记上
牌，不符合国家标准，网络平台公司和
A 公司在此次事故中存在过错，应对
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小刘诉至江苏

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要求上述
两家公司赔偿医疗费、营养费、护理费
等各项损失4.6万余元。

网络平台公司和A公司是否承担
责任、如何承担责任，是本案的争议焦
点。“这是一起健康权纠纷案件，驾驶电
动车佩戴安全头盔既是强制性规定，也
是安全驾驶的必然要求。但对于社会

公众而言，不可能要求其随时随地携带
安全头盔。”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法院民
一庭法官顾正阳说，依照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有关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
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
全的要求，因此营运所用电动车随车配
置头盔必不可少，所以 A 公司存在过
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B 胡萝卜有保护皮肤、护眼和防癌的作用
吃法上建议适当用油炒

胡萝卜富含β-胡萝卜素，有抗氧
化的作用，适量食用有助于防晒。

此外，β-胡萝卜素在人体内可以
转化为维生素A，维生素A具有促进机
体正常生长与繁殖、维持上皮组织、防
止呼吸道感染及保持视力正常、治疗
夜盲症和眼干燥症等功能。

如果维生素 A 不足，则导致暗适
应功能下降，严重时可能导致夜盲
症。长时间使用手机电脑的人，要常
食用胡萝卜。

β-胡萝卜素还有防癌和抗衰老

的辅助作用，比如，女性适当进食胡
萝卜有助于降低卵巢癌的发病率。

此外，胡萝卜里的一些成分能够
阻断亚硝酸盐的产生。亚硝酸盐是确
定的致癌物，从硝酸盐变成亚硝酸盐
的这个过程，可以被胡萝卜里的一些
成分阻断掉，所以也起到一些抑制癌
症的效果。

在吃法上，适当用油炒，可以提高
胡萝卜素的利用率，炒一盘胡萝卜用
10毫升左右，也就是一小汤勺（普通白
搪瓷勺）的油足矣。

当然，胡萝卜也可以生吃，吸收胡
萝卜素的过程发生在小肠里，只要进
入小肠的食物里面含有油脂，就可以
帮助人体吸收胡萝卜素。

在食用量上，胡萝卜每天吃100克
～200 克即可，不要吃太多，过多摄入
会引起胡萝卜素血症，导致皮肤变
黄。不过，出现此类症状后，一般对健
康没有影响，只要停止食用此类食物，
皮肤可逐渐恢复正常。

据《北京青年报》

白萝卜和青萝卜有帮助消化的作用
更适合生吃A

白萝卜和青萝卜功能相似，它们
能促进消化吸收。这种效果体现在两
个方面：

一是挥发性油脂成分能够促进人
体对脂肪的分解和吸收；

二是萝卜吃起来有一定的辛辣
感，辛辣感本身有开胃的作用，而且能
够刺激肠胃，促进肠道蠕动，利于通
便，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顺气”。

在吃法上，白萝卜和青萝卜更适

合生吃，高温会导致白萝卜里的营养
成分（比如维生素 C）大量流失。同
时，由于白萝卜和青萝卜有辣味，对肠
胃会造成一定刺激，老年人和胃肠消
化功能较差者建议少吃或加热后吃。

生活服务 A07打开报纸读新乡

2023年8月15日 星期二 编辑：姬国庆 校对：杜家俊 版式：申宝超

一起网络“薅羊毛”事件在前不久引
发关注。淘宝商家“口碑生活”在其直播
间推出活动，消费者仅用1元便可秒杀
原价298元的某儿童乐园套票，限量100
份。但由于主办方操作失误，标价1元
的秒杀商品被提前放出，且售卖数量不
设上限。商品链接放出后短时间内，商
品销售量便超过90万单。

事后，许多消费者接到了退款消息，
通知其购买的门票已被退款。“口碑生
活”也下架该秒杀商品、并在其淘宝主页
上发布针对此事的道歉通告，而该儿童
乐园亦称购买了秒杀商品的消费者可凭
口碑退款凭证在全国任意门店无门槛抵
用100元。

这并非是第一起由商家平台误操作
而产生的交易纠纷。近年来，网络平台
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入驻网
络平台开展营销活动，以秒杀促销、限时
特惠等方法，通过部分让利给消费者以
提高商品知名度。但在操作过程中，常
会发生技术性失误问题。

针对此类事件一直存在诸多争议。
一部分网友认为，商户应当全盘承担误
操作带来的后果，消费者没有必要为商
户的失误买单；另一部分人则持相反意
见，认为许多消费者是“贪小便宜”，借由
商户失误恶意“薅羊毛”。

8 月上旬，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
事务所律师姚伟基就这一争议接受了科
技日报记者的采访。他认为，应当以“要
约”定义此类事件。民法典第 472 条规
定，要约是希望与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
表示，该意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内
容具体确定；表明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
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在网购情景
下，商家在网页商店上架一款商品进行
售卖，该行为属于法律上的一种要约；消
费者下单购买后，代表消费者对要约做
出承诺、双方的合同正式成立。

在上述事件中，出现纠纷的导火索
是商家没有设置折扣商品数量上限，这
并非商家的本意。也就是说，此次商家
做出的意思表示存在误解，且涉及的损
失金额较大，可被认定为重大误解。根
据民法典第 147 条的规定，基于重大误
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
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基
于这些标准，商家撤回合同并进行退款
和补偿优惠券的行为是合理的。

针对部分网友提出的，一些消费者
是借由商户失误恶意“薅羊毛”的观点，
我们又该如何理解？

对此，姚伟基表示，前述退款事件是
因商家自身的失误导致的，在这种前提
下，消费者被低价商品吸引下单购买，且
购买的商品数量在合理的范围内，这种
行为不属于恶意情况。

但在一些特殊案例中，部分消费者
为了获取更多的优惠，会使用一些违规
手段来骗取电商平台或商家的优惠红
包、促销商品等。具体操作方法包括利
用技术手段生成大量虚拟消费账号，变
更账号消费位置等，这类行为便属于通
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来骗取被害
单位财物，考虑到涉及的金额，可能会涉
嫌构成诈骗罪或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
规定。

姚伟基指出，为减少类似事件的发
生，网络购物平台应当加大监管力度、提
高技术识别手段，以杜绝相关的恶意“薅
羊毛”行为。

据《科技日报》

杜绝恶意“薅羊毛”
需技术、监管两手抓

各种萝卜的营养有何不同？
萝卜有“小人参”的美称，萝卜里有很多成分是接近人参的，比如糖化酵素、挥发性油脂（芥

子油）等。有很多研究验证了这些成分对人体有益处，而且在群体中看到了一定的效果。
市场上常见的萝卜有白萝卜、青萝卜和胡萝卜，三种萝卜营养各有所长，日常可交替食用。

共享电动车未配头盔
发生事故谁担责？

当前，共享电动自行车为群众出行提供了便捷，成为不少人短途出行的选择。按照法律规
定，驾驶、乘坐电动车，必须佩戴安全头盔。在消费者租用共享电动车无头盔可供使用，又不小
心受伤的情况下，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


